附件2：

诚信申报承诺书

本单位自愿参与广州市数字勘察试点项目申报工作，现就本次申报及后续试点实施事宜，郑重作出如下承诺：
一、本单位已全面知晓、理解并严格遵守数字勘察试点项目申报条件、实施要求及管理规定，自愿接受行业主管部门监督管理。

二、本单位为项目真实、合法的申报及实施主体，具备与试点任务相匹配的技术能力、专业人员、设备资源及履约保障，能够独立完成试点各项工作。

三、本单位提交的《数字勘察试点项目申报表》及所有佐证材料，均真实、准确、完整、有效，无隐瞒、遗漏、虚假、伪造等情形，对材料真实性承担全部法律责任。

四、若本单位项目获选为试点项目，承诺严格履行以下义务：

1.严格按照数字勘察试点项目要求推进实施，保质保量完成试点目标、技术内容及各项任务；

2.明确项目负责人及专职联系人，保持通讯畅通，积极配合主管部门技术指导、监督检查、调研座谈及资料调取等工作；

3.按要求及时报送试点实施进展，在项目勘察工作完成后，全面总结技术成果、实施经验、问题教训及可推广模式，待勘察工作完成后报送试点成果总结报告；

4.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、行业技术标准、数据安全及知识产权保护相关规定，确保试点工作合法合规。

五、本单位承诺，若在申报、实施过程中存在弄虚作假、隐瞒不报、拒不配合检查、未按方案实施、逾期不报成果等违反承诺行为，本单位愿意接受取消试点资格、通报批评等处理，并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法律责任与经济责任。

   申报单位（盖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